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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校研字〔2018〕16 号 

 

 

南方医科大学关于印发 

《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》的通知 
 

学校机关各部（处、室），各直属单位，各学院、附属医院，资

产经营公司，顺德校区管委会：  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确保研究生培养质

量，学校修订了南方医科大学《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》。现印发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 

 

 

南方医科大学  

2018年4月25日  

（联系人：胡光丽，联系电话：648376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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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规定 
 

为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，根据《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

强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研究生培养的实际

情况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考核对象 

全日制二年级博士和硕士研究生；完成开题满一年的在职研

究生。 

二、考核时间 

每年 4月份进行。 

三、考核内容 

（一）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表现及道德品质、平时表现、

课程学习、科研能力、实践能力、教学能力以及专业课程考核。 

（二）政治思想表现及道德品质考评由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管

理部门负责实施。  

（三）平时表现主要考察研究生在学期间的考勤记录和在岗

表现。 

（四） 课程学习主要检查研究生所修课程的成绩和学分完

成的情况。 

（五）科研能力主要考核研究生参与科研工作，运用科研方

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水平，重点检查研究生课题原始记录

内容及导师审核情况，要求研究生在完成开题论证报告的基础

上，做阶段性科研课题进展及下一步研究路径、工作计划汇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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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实践能力考核主要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，考核研究生

实践技能水平及临床轮转实施情况。 

（七）教学能力考核根据研究生以往授课情况或在考核期间

作一次模拟性课堂教学。考核小组根据研究生授课情况，进行客

观评分。 

（八）专业课程考核为博士生考核专业课 1门，专业基础

课 2 门；硕士生考核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各 1门（临床类专业学

位硕士生只考核专业课 1 门）。 

四、考核形式 

（一）由研究生院统一部署，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具体组

织实施。学校研究生教育督导团专家负责全程检查与督导。 

（二）以学科为单位成立考核小组。小组成员应由 3-5 名

研究生导师或同专业领域专家（须含 1-2 名校外专家）组成，组

长由相关学科带头人或知名专家担任，并设秘书 1 名；研究生导

师应参加其所指导研究生的中期考核，但不作为其指导研究生考

核小组成员。   

（三）考核小组负责审阅研究生中期考核材料和研究生自评

报告，组织召开研究生中期考核报告会，听取研究生个人情况汇

报。汇报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生在学期间的思想政治、平时表现、

课程学习、科研能力、教学能力、实践技能等方面的情况，汇报

时间 10-15 分钟。研究生汇报结束后，考核小组专家进行提问，

对该研究生的课题文献进展掌握情况、知识面、思维判断能力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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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操作等进行考查，研究生进行答辩，答辩时间博士生不少于

8 分钟、硕士生不少于 5 分钟。 

 (四) 研究生专业基础、专业课程的考试，由各培养单位统

一组织安排考试，并将试题、学生答卷按学科专业汇总。 

五、考核结果评定及运用 

（一）考核结果评定 

考核结果由分数（百分制）和评语两部分组成。考核小组

根据《南方医科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综合评价量化评分表》对研

究生进行量化评分、评定考核等级，并做出书面评价，指出研究

生的优缺点及下一步培训建议。研究生考核等级分为：A-总评 80

分以上（优秀）、B-总评 70 分以上（合格，继续培养）、C-总评 

60-70 分（不合格，延期一年，限期整改）、D-总评 60 分以下

（不合格，终止培养）四个等级。 

（二）考核结果运用 

1.对于考核结果为 A 和 B 等级的研究生，继续进行下一阶

段的学习。 

2.对于考核结果为 C 等级的研究生，考核小组应给出延期

一年，限期整改的指导意见，要求研究生在规定时间（最长不超

过半年）内进行整改，并重新进行考核，第二次考核仍未通过者，

做退学处理。 

3.对于考核结果为 D等级的研究生终止培养，做退学处理；

硕博连读研究生，取消硕博连读资格，按硕士研究生继续培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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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根据考核综合评价情况，考核小组应做出本年度奖助学金

推荐意见。推荐意见包括：建议一等、建议二等以及取消评优评

奖资格。 

5.无故不参加中期考核者，按照中期考核不合格处理。 

6.对于研究生中期情况网络调查结果中学生反映问题较为

集中的导师，学校将对导师进行约谈并限期整改。如限期不能进

行整改的，学校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。 

7.对于中期考核过程中发现的对研究生疏于管理、指导不力

的培养单位及导师，学校将调减其下年度研究生招生计划。 

六、考核要求 

（一）各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应制订具体考核方案和

日程安排并严格遵守，于考核前报研究生院。 

（二）考核结束后，各培养单位必须对本单位参加中期考

核的研究生培养状况进行分析、总结，写出书面报告，与汇总

材料一起上报研究生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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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南方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25日印发 


